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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制實質目的

　　　　　在於天然災害發生時，為因應此等緊急危害之情事，政府必

須

　　　有效處置，以防範災情之產生與擴大，俾維護人員之生命與財產

安

　　　全，並利災後之善後與重建。因此，此項停止辦公上課之決定，其

　　　前提已構成﹁緊急權﹂之充分條件，其決定則為緊急權之運用。

（二）特色

　　　１彈性與程序兼顧：雖然天然災害停止辦公上課須有一定標準與

共

　　　　同作業處理規範，惟災情瞬息萬變，具有個別差異，通報權責

機

　　　　關除依既定標準處置外，尚可視狀況衡酌因應。例如：颱風來襲

　　　　風力（平均風力、陣風）依氣象預報未達停止辦公上課標準，但

　　　　災情慘重，加以豪雨不斷，當地縣市長有時基於防災救災需要，

　　　　宣布轄區停止辦公上課，另亦有基於安全顧慮者。

　　　２行政權的貫徹與整合：颱風來襲由地方政府各縣市長決定，其

可

　　　　基於防救工作之第一線，以當地防救指揮官作整合指揮，以集

中

　　　　事權，便於處置，乃基於政府層級節制及各地區整合考量，其

決

　　　　定後仍須向人事行政局（台灣省部分同時亦向省府）報備，該

局

　　　　亦須不斷聯繫協調，過後該局須將有關處理情形彙陳行政院；

其

　　　　他天然災害發生時，該局亦須加蒐集處置狀況彙整陳參（因通



案

　　　　甚少，多屬個案是以甚少辦理）。

　　　３建立處理模式與運作共識：天然災害本身有突發，急迫特性，

如

　　　　予明定發生時如何停止辦公上課，其標準與權責為何？將有利

機

　　　　關學校及公教人員、學生之遵循與了解，同時便於民眾洽公，以

　　　　及產業經營運作，避免不必要的混亂與失序；此外，對政務運

作

　　　　與災害防救工作均有相當助益。

　　　４通報權責與作業、宣導結合：「要點」規範與內容，除透過宣導

　　　　小冊分送各單位外，亦函請各機關學校加強宣導，同時每年五

月

　　　　前，由人事行政局邀集各通報權責機關及有關機關舉辦作業研

討

　　　　會，以強化通報作業能力；另於每年颱風第一次陸上颱風警報

發

　　　　布後，成立通報作業小組，並發布有關作業新聞，提高公教人

員

　　　　、學生與民眾之警覺（註十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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